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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112 年第 1 季長照特約服務機構（A 單位及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

師）聯繫會議  

壹、時間：11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上午 8 時至 12 時 

貳、地點：桃園綜合會議廳 2 樓 綜 201 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1 號） 

參、主席：余正麗科長 

肆、高負荷家庭講授：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辨識與跨網絡合作 

                   （講師:張筱嬋副主任） 

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如附件 1） 

陸、前次會議提案事項辦理情形 

一、 1111222 第四季聯繫會議： 

編號 提案案由 單位建議 衛生局回應 

1111222-1 建議減少報表

填報，提請討

論。 

請系統廠商增加查詢

報表功能，減少單位

填報行政表單時間

（如週報表、轉換 B

單位報表）。 

已精簡予 A 單位填寫報

表: 

A 派 B 清冊(原於每月月

中匯出上一個月各 A 單

位 BA 及 C 碼派案名單 

請 A 單位回覆派案樣態

為新舊案/指定輪派及 是

否為自行開案) 

1111222-2 遇有溝通不良

又不斷陳情抗

議 之 精 神 個

案，是否能繼

續享有長照服

務資格，提請

討論。 

抑或是參考家防中心

擬定服務特殊個案

（精神、家暴、藥毒癮）

之人身保護辦法與危

險勤務加給，以保障

第一線居服員、個管

師及照專之人身安全

與勞動權益。 

有關危險勤務加給，本局

已於 112 年 2 月 14 日函

文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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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衛生局工作報告 

一、 A 單位行政管理業務報告： 

(一)A 個管師案管量： 

截至 112 年 2 月 14 日，本市 51 家 A 單位共計 194 位 A 個管師

（專任 183 名；兼任 11 名），平均每位 A 個管師的案管量為 114

案（A 單位總案管數/A 單位個管師總數=21,406 案/（183 位專任

個管師+11 位兼任個管師*0.5）=114 案/每位個管師）。 

(二)A 單位派案 B 單位情形： 

1.依據 111 年契約書及 112 年契約書附件 4，第肆點序號 18 規

定：「甲方統計當月派案情形如屬同一或關聯之 B 單位且屬該

A 單位派案量超過 50%者」，每次記 2 點。 

2.查 111 年 11 月計 1 家 A 單位有異常派案超過 50%，12 月無異

常，請 A 單位持續恪遵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派案原則，以維護派

案公平性。 

 

(三)111 年 12 月 A 單位記點紀錄： 

統計期間:111 年 12 月 1 日－111 年 12 月 31 日 

異常事件 發生（案）次數 A 單位數/記點數 

未於月底分配額度 31 31 家：各記 1 點 

未按時執行 

AA01 或 AA02 
19 

7 家：各記 1 點 

3 家：各記 2 點 

2 家：各記 3 點 

非由主責個管師分配額度 4 4 家：各記 1 點 



3 

異常事件 發生（案）次數 A 單位數/記點數 

派案屬同一或關聯之 B 單

位派案量超過 50% 
1 1 家：記 1 點 

總計 55  

111 年記點情形將會納入 112 年評鑑及督考之參考，請各單位遵

循契約內容，本局將不定期辦理抽查。 

二、 A 單位行政事項：  

(一)新案 A 單位撰擬照顧計畫 3 日時效： 

         112 年 1 月無 A 單位擬定計畫逾 3 日情況。 

(二)A 單位配合事項： 

1. 依契約書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乙方自契約效期內暫

停派案累計 6 個月以上者，甲方得辦理終止契約」。倘 A 單

位有暫停派案需求請函文本局，本局將評估該區長照個案成

長案量及單位負荷量後，函復申請單位暫停派案起迄日（屆

停派案隔日本局將逕行恢復派案，不再函文通知）；倘 A 單

位於暫停派案期間可恢復派案，亦請主動函文通知本局，俾

後續評估。 

2. 請貴單位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身心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 75 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包括遭受遺棄、身心虐待、

限制其自由、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

險或傷害之環境、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強迫或誘

騙身心障礙者結婚，或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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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時，請透過衛生福利部關懷 E 起來（網

址：https://ecare.mohw.gov.tw/）進行通報（如附件 2）（本局

112 年 1 月 30 日桃衛照字第 1120006890 號函諒達）。  

3. 查本局 111 年第 4 季長期照顧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有案家

表示單位更換個管師過於頻繁，考量長照個案多為長者，倘又

若伴有失智症疾病不宜頻繁更換個管師，請A單位多加留意。  

4. 按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附表四照顧組合表，碼別

AA02（照顧管理）之組合內容及說明：「依長期給付對象需求

或長照需要變化調整照顧計畫、執行服務計畫、追蹤長照給付

對象與各項服務之連結情形、每月定期進行服務品質追蹤、接

受長照給付對象及其家庭照顧者有關長照服務諮詢、申訴以

及處理等」。請各單位於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填

寫紀錄時，勿每月以複製貼上雷同文字進行紀錄且未呈現服

務追蹤情況，範例如下： 

範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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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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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因應司法院推行國民法官全面施行，經地方政府認定為身

心失能者之主要照顧者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

民法官，因到庭執行職務（含參與選任程序）而有使用長照

喘息服務之需求，司法院規劃「國民法官照料措施－失能（智）

家屬照顧執行方案執行方案」，符合資格者可先以自費方式

使用喘息服務後，再檢據向司法院申請補助經費，即該服務

之使用不屬長照喘息給付額度（本局 112 年 3 月 3 日桃衛照

字第 1120018283 號函諒達）。（如附件 3） 

6. 長照人員認證證明：  

衛生福利部於 112 年 3 月 9 日函文通知，各類長期照顧服務

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限介於 112 年 6 月 3 日至 113 年 6

月 2 日者，逕予展延 1 年，109-111 年囿於嚴重特殊傳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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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部分長照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取消

或暫緩辦理，為維持現有長照體系正常運作，針對長照人員

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限介於 112 年 6 月 3 日至 113 年 6 月 2

日者，如未能於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限屆至前申請更新，可

免檢具書面理由及證明文件向本局（醫事人員）及本府社會

局（非醫事人員）申請核准，有效期限展延 1 年。本次新發

文件有效日期為自原發認證證明文件屆滿第 6 年翌日，不因

展延換照而延長下一張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日期。（如附件 4） 

(三)有關個案管理師實習及長照人員登錄，請單位注意以下事項： 

1. 為使個管師提前熟悉服務地區資源及服務模式，本局原則以

個管師登錄長照小卡服務之區域媒合照專帶領實習跟訪，請

各單位檢送實習申請資料時依此原則，確實填寫個管師實習

申請書。並於實習完成後依服務區域，完成登入申請作業。 

2. 請個案管理師執行業務前，務必確認已完成長照小卡登錄，

若為在職之個案管理師更換服務區域，請依本局規範提供相

關文件，至本局申請長照服務人員異動，經本局完成長照人

員管理系統註銷及登錄作業後，始可在該區執行服務。 

(四)專業服務轉介： 

112 年度衛福部監測各縣市政府 A 單位專業服務轉介率，請 A 單

位擬定照顧計畫時，併同參考照專之專業服務相關問題清單，進

行計畫擬定及照會，倘針對問題清單有疑慮，請適時與該區照專

或督導交流討論，以提供民眾適切之長照服務（專業服務對照表，

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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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項服務業務報告： 

(一)外籍家庭看護工請假返回來源國期間，可銜接使用長照服務銜

接長照服務：（如附件 6） 

1. 聘僱外看之家庭，外看如請假返回來源國期間，視同被照顧

者未聘有外看，渠等長照服務對象及家庭可申請包含照顧

服務之所有長照給付及支付服務，以紓緩長照家庭照顧者

照顧壓力與負荷。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依聘僱外看家庭所示外看重入國許

可相關文件(雇主可向內政部移民署直轄市、縣(市)居留地

服務站申請，如附件)及出入國來回機票以茲證明，如外看

在家服務期間使用照顧服務，則應依規定繳還溢領之長照

給付及支付服務費用。（如附件 7） 

3. 須提醒雇主於外看再次入境返回案家前，應通知 A 單位個

管師及照管中心，外看入境返回案家日期，俾利重新擬具長

照服務照顧計畫。 

(二)交通服務： 

    有關本府社會局公告調整「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失能者接受長期

照顧交通接送服務實施計畫」收費標準，自 112 年 3 月 1 日起

生效。 

    1.公告重點如下： 

(1)乘車費率依桃園市計程車費率收費。(取消單月 8 次限制) 

(2)服務對象以一名陪同者為原則，超過依以下原則向民眾收

費： 

A.個案長照需要等級為 2-6 級：以 1 名陪同者為原則（第 2

位陪同者收取 50 元，自第 3 位陪同者起每加 1 位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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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 

B.個案長照需要等級為 7-8 級：以 2 名陪同者為原則（第 3

位陪同者收取 50 元，自第 4 位陪同者起每加 1 位多收

200 元）。 

(3)鼓勵共乘，共乘時其收費以 7 折計算。 

2.本計畫前已於 A 單位群組公告，若有需要可至社會局網站

/福利服務/老人福利/生活照顧/長照交通接送下載。 

(三)輔具服務  

衛福部檢送「長照輔具現制與身障輔具新制對照表」，（如附

件 8 ），本案係因應「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修正，

就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附表四，有關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E、F 碼）之 68 項照顧組合，對應修

正後身心障礙輔具費用補助辦法之類同品項，擬具對照表，

依該表之對應原則及不得重複補助之規定辦理，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實施。 

(四)短照服務 （如附件 9 至附件 12） 

有關勞動部推動「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實

施計畫」，自 112年 1月 1日起開始至 112年 12月 31日實

施，計畫對象為聘有外籍看護工之個案，依據評估後之 CMS

等級可有 38天或 31天之短照服務額度，其目的為使外籍看

護工可與本國籍人員相同符合勞基法，以現行長照喘息的執

行方式為基礎，增加短照服務，使外籍看護工年休假日可補

足為 52天。 

額度比較 喘息 短照 總計 

CMS等級 

2至 6級 

3萬 2,340元 

(14天) 

8萬 7,780元 

(38天) 

12萬 120元 

(5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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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比較 喘息 短照 總計 

CMS等級 

7-8級 

4萬 8,510元 

(21天) 

7萬 1,610元 

(31天) 

12萬 120元 

(52天) 

 

捌、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案    由：本月分配次月額度，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

長照機構及中壢長榮醫院） 

說    明：1.照管系統頁面，無次月額度分配欄位勾選，提醒個管師

還未分配個案名單。 

         2.由於個管需外訪與媒合服務單位調整服務項目，可

能因臨時有事遺漏掉額度分配，而個管也無法得知

個案是否已經分配。   

單位建議：1.照管系統頁面，請系統廠商協助建立次月額度分配欄位

勾選，以利個管師額度分配。 

          2.額度分配為合約所規定，期望系統能夠增加與未登打 A

單位申報紀錄相同，提醒個管未分配的個案。 

本局回應： 

  

決    議： 

 

提 案 二 

案    由：關於個案使用 BA11 肢體關節活動，確實於該時段有必要

之需求，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整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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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協會) 

說    明：現行居家單位與社會局簽約所提供 BA11 之服務時間，沒

有時間規範，就依單位之規定。 

單位建議：對於 BA11 的使用，是否要有統一規定和作法，避免再次

有個案，因為 BA11 使用兩組而遭照專備查異常。 

本局回應：  

決    議： 

提 案 三 

案    由：有關案家未使用額度該如何額度分配，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

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  

說    明：若個案或家屬表示該碼別需要留著備用，請問是否該額度

分配。 

單位建議：請主管單位說明。  

本局回應：                                                                                                                                                                                                                                                                                                                                                                                                                                                                                                                                                                                                                                                                                                                                                                                                                          

決    議： 

 

 

提 案 四 

案    由：日照中心服務有異，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

構) 

說    明：日照中心有問題，家屬要申訴，A 單位是否協助轉達問題

即可，還是要處理申訴請 B 單位回覆。 

單位建議：請主管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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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回應：  

決    議：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